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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第五條至第七條、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四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1 日公布  

第 五 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

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

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內亂罪或

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

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

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

八條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六

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之罪。 

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七、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八、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

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

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罪。 

十、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一、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之罪。 

十三、洗錢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

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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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十九

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五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

條之事項，並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檢察官受理申請案件，

應於二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二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

轉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

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前項之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

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

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 

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

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第 六 條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犯刑法妨害投票罪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

條、擄人勒贖罪或以投置炸彈、爆裂物或投放毒物方法犯恐嚇取財罪、組織犯罪條例

第三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

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八條

、第三百三十條、第三百三十二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

之急迫危險，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但檢察官應告知執行機關第十一條所定之事項，並於二十四小時內陳報該管法院補

發通訊監察書；檢察機關為受理緊急監察案件，應指定專責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作為

緊急聯繫窗口，以利掌握偵辦時效。 

法院應設置專責窗口受理前項聲請，並應於四十八小時內補發通訊監察書；未於四

十八小時內補發者，應即停止監察。 

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

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第 七 條  為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危害，而有監察下列通訊，以蒐集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情

報之必要者，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一、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在境內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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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跨境之通訊。 

三、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在境外之通訊。 

前項各款通訊之受監察人在境內設有戶籍者，其通訊監察書之核發，應先經綜理國

家情報工作機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專責法官同意。但情況急迫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應即將通訊監察書核發情形，通知綜理國家

情報工作機關所在地之高等法院之專責法官補行同意；其未在四十八小時內獲得同意

者，應即停止監察。 

違反前二項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

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第 十 一 條  通訊監察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及涉嫌觸犯之法條。 

二、監察對象。 

三、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資識別之特徵。 

四、受監察處所。 

五、監察理由。 

六、監察期間及方法。 

七、聲請機關。 

八、執行機關。 

九、建置機關。 

前項第八款之執行機關，指蒐集通訊內容之機關。第九款之建置機關，指單純提供

通訊監察軟硬體設備而未接觸通訊內容之機關。 

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程序，不公開之。 

第 十 二 條  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十日，第七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

次不得逾一年；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附具體理由，至遲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

提出聲請。 

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偵查中檢察官、審判中法官認已無監察之

必要者，應即停止監察。 

第七條之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

應即停止監察。 

第 十 四 條  通訊監察之執行機關及處所，得依聲請機關之聲請定之。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

書時，由核發人指定之；依第七條規定核發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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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事業及郵政事業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其協助內容為執行機關得使用該

事業之通訊監察相關設施與其人員之協助。 

前項因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所生之必要費用，於執行後，得請求執行機關支付；其項

目及費額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公告之。 

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配合執行監察之功能，並負有協助建置機關建置、維持

通訊監察系統之義務。但以符合建置時之科技及經濟上合理性為限，並不得逾越期待

可能性。 

前項協助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所生之必要費用，由建置機關負擔。另因協助維持通訊

監察功能正常作業所生之必要費用，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 十 五 條  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第二項通訊監察案件之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時，應即

敘明受監察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陳報法院通知

受監察人。如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者，應一併陳報。 

法院對於前項陳報，除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之情形外，應通知受

監察人。 

前項不通知之原因消滅後，執行機關應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陳報法

院補行通知。 

關於執行機關陳報事項經法院審查後，交由司法事務官通知受監察人。 

第 十 六 條  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後，應按月向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

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報告執行情形。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

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 

第五條、第六條通訊監察之監督，偵查中由檢察機關、審判中由法院，第七條通訊

監察之監督，由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派員至建置機關，或使用電子監督設備，監

督通訊監察執行情形。偵查中案件，法院得隨時派員監督執行機關執行情形。 

第 十 七 條  監察通訊所得資料，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執行機關蓋印，保存完整真實，不得

增、刪、變更，除已供案件證據之用留存於該案卷或為監察目的有必要長期留存者外

，由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後，保存五年，逾期予以銷燬。 

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全部與監察目的無關者，執行機關應即報請檢察官、依職權核發

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許可後銷燬之。 

前二項之資料銷燬時，執行機關應記錄該通訊監察事實，並報請檢察官、依職權核

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派員在場。 

第三十二條  軍事審判機關於偵查、審判現役軍人犯罪時，其通訊監察準用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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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通訊監察書於偵查現役軍人犯罪時，由軍事檢察官向該管軍事審判官聲請核發

。軍事審判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

形，以及有無繼續監聽之需要。軍事審判官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

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通訊監察書。 

違反前三項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

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五個月施行。 


